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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高雄市政府。 

貳、案   由：高雄市政府將應專款專用於提供與災民救

助直接有關事項之民間捐助救災款項，用

於購置機關執行業務所需之設備及用作

與氣爆災害事件無直接關聯之設施維護

費使用，顯與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有間；又

該府對於該府市長當時公開與捐贈單位

及其所捐贈支票合影公諸於世、具宣示效

果之新臺幣3,204萬1,910元捐款，迄本院

完成調查時仍未能完全釐清該筆捐款之

相對應收據，相關作為，均核有疏失，爰

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係陳訴人向本院陳訴高雄市政府濫用氣爆善

款，作為非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事項等情，本案調查委

員鑒於高雄市政府因應本案氣爆災害進行勸募募得高達

新臺幣（下同）45億餘元善款，外界對於該府辦理善款

支用事項諸多批評聲浪，爰就氣爆災後相關補助、賠償

金發放事項進行調查。 

為瞭解相關案情，案經向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

部）、高雄市政府、審計部調閱相關卷證資料
1
。嗣為查

證本案氣爆災害事件部分捐款者捐款款項及受款對象，

分別函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協助查明提供相關支票影本
2
；復為查對本案氣爆

                   
1
 衛生福利部 108年 3月 4日主普力第 1080002301號函、審計部同年月 5日勞動條 1字第   

1080130196號函、高雄市政府同年4月11日臺教授青部字第1080000022號函。 
2
 臺灣銀行 109年 4月 22日營存字第 109560043771號函、彰化銀行 109年4月 30日彰作管字第

109200028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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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事件勸募捐款金額，請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於該行公庫部開立之81（現改為731）

石化氣爆事件民間捐款專戶（下稱氣爆捐款專戶）自開

戶迄今每日之交易明細及餘額
3
。 

高雄市政府就民國（下同）103年7月31日發生之氣

爆事件所勸募之善款，設立氣爆捐款專戶、訂定731石化

氣爆事件民間捐款專戶設置管理及運用作業要點（108

年11月19日修正為高雄市政府731石化氣爆事件民間捐

款專戶設置管理及運用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氣爆捐款管

理作業要點），並據以成立高雄市政府731石化氣爆事件

民間捐款專戶管理會（下稱氣爆捐款專戶管理會），本案

為瞭解氣爆捐款專戶之管理及運用，於109年3月11日邀

請氣爆捐款專戶管理會第1至4屆部分專家學者代表、民

間相關機構(團體)、災區民眾及重傷民眾代表等到院協

助釐清案情。另為瞭解高雄市政府辦理氣爆捐款管理作

業要點之修正情形，函請該府前秘書長提供書面說明。
4
  

嗣經彙整上述歷程與衛福部、審計部、高雄市政府

等相關卷證資料後，於109年4月6日詢問高雄市政府業務

主管人員，再就氣爆捐款之使用爭議問題，於同年4月20

日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法務部、衛福部、內政部等相關

主管機關代表到院協助釋明，復經綜整待釐清事項，於

同年5月22日再度詢問高雄市政府相關業務主管人員，並

經前揭機關補充資料後，業已調查竣事。經查，高雄市

政府就氣爆災害事件民間捐款之運用，核有違失，應予

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高雄市政府因應氣爆事故發起勸募捐款中，未指定用

                   
3
 高雄銀行109年4月28日高銀密公字第1090000525號函。 
4
 本院於109年4月24日院台調陸字第1090830742號函高雄市政府前秘書長李瑞倉，其於109年

5月5日寄送書面說明予本院（本院收文號10908012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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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計40億餘元，縱使捐款未指定用途，惟係因應氣爆

災害事件所為之捐款，該府應將捐款用於災民救助及

災區重建事項，災害防救法亦規定民間捐助救災之款

項，由政府統籌處理救災事宜者，應專款專用於提供

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不得挪為替代行政事務

或業務之費用。然經本院調查發現，高雄市政府部分

局處運用氣爆捐款購置機關執行業務所需之設備，顯

與上開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有間，核有違失；另該府文

化局將氣爆捐款用作設施維護費使用，顯與氣爆災害

事件無直接關聯，亦有未當。 

(一)按公益勸募條例第1條開宗明義揭櫫：「為有效管理

勸募行為，妥善運用社會資源，以促進社會公益，

保障捐款人權益，特制定本條例。」且同條例第3

條規定：「除下列行為外，基於公益目的，募集財

物或接受捐贈之勸募行為及其管理，依本條例之規

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復按社會救助法第44條之1規定：「各級政府及社會

救助機構接受私人或團體之捐贈，應妥善管理及運

用；其屬現金者，應設專戶儲存，專作社會救助事

業之用，捐贈者有指定用途者，並應專款專用。前

項接受之捐贈，應公開徵信；其相關事項，於本法

施行細則定之。」所稱社會救助並包含「災害救

助」；另災害防救法第1條第2項規定：「災害之防

救，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2

條第2款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二、

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

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同法第36條第1項

第4款規定：「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各級政府應依

權責實施下列事項，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

理：……4、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



4 

 

金之發放。……。」同法第45條規定：「民間捐助

救災之款項，由政府統籌處理救災事宜者，政府應

尊重捐助者之意見，專款專用，提供與災民救助直

接有關之事項，不得挪為替代行政事務或業務之費

用，並應公布支用細目。」 

(二)又本院於103年4月20日就高雄市政府以氣爆捐款辦

理計畫部分支用項目妥適性等議題，請法務部協助

釐清，據該部表示：「災害防救法之規範範圍包含

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且依災害防救法第1條第2

項規定，災害之防救應優先適用該法規定，如該法

未規定者，始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故有關民間捐

助救災之款項，應優先適用災害防救法第45條規

定，社會救助法第44條之1及公益勸募條例則係作

為補充性規定，於災害防救法未有相關規定時，仍

得補充適用之。是以，倘捐贈者已有指定用途者，

應依指定用途專款專用；捐贈者未指定用途者，仍

須提供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不得挪為替代

行政事務或業務之費用，並應公布支用細目。」揆

諸上開規定及法務部意見，高雄市政府因應氣爆事

故發起勸募共募得45億餘元鉅額捐款，縱使高達40

億餘元之民間捐款並未指定用途，然係因應氣爆災

害所為之捐款，高雄市政府統籌處理救災事宜時，

應將氣爆捐款專款專用於提供與氣爆災害事件災

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不得背離捐款人之捐款意

旨，將款項挪為替代行政事務或業務之費用。 

(三)惟查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與消防局有運用氣爆捐款購

置機關用品設備之情事，運用氣爆計畫內核定經費

購置設備、物品數量及金額經統計如下： 

1、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1）購買相關設備共計1億1,431萬3,112元，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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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表1  消防局增補救災裝備器材相關設備及用品 

年度 項目 數量 金額（元） 

104 

救命器 763 2,100,117 

消防衣褲 1,300 45,376,500 

消防帽 1,300 15,210,000 

消防鞋及手套 1,300 13,689,000 

空氣呼吸器 785 11,127,375 

A級防護衣 30 1,420,000 

紅外線顯示儀 56 18,216,800 

五用型及易型氣體警報器 144 7,173,320 

總計 114,313,112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2）上開購置設備之經費來源除使用氣爆災害事

件未指定用途捐款提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增

補救災裝備器材計畫」計花費7,911萬9,790元

外，其餘為指定用途捐款。 

2、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高雄市731石化氣爆事件協

助氣爆沿線所埋設石化、民生管線清除作業，遂

行後續重建計畫」計畫內購購買多用氣體偵測

器、高階多用氣體偵測器(含VOC測定)等共計132

萬2,640元。詳如下表。 

表2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高雄市731石化氣爆事件協助氣爆沿線所埋設

石化、民生管線清除作業，遂行後續重建計畫」購置設備及物品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小計（元） 備註 

多用氣體偵測
器 

台 10 47,250 472,500 
為執行災害重建等
相關業務，現場偵測
可燃性氣體需求 

高階多用氣體
偵測器 (含 VOC
測定) 

台 2 68,250 136,500 
為執行防災業務，可
進行爆炸性氣體、有
毒氣體等濃度測定 

半罩式防毒面
具(含綜合式濾

組 12 1,600 19,200 執行各類作業環境
之勞安檢查所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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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小計（元） 備註 

毒灌及防塵濾
綿罩) 

護具 

安全帶 條 6 3,480 20,880 

耐電壓手套 雙 10 2,000 20,000 

攜行袋 個 12 1,050 12,600 儀器及個人防護具
攜行袋 

勞動檢查用超
音波測厚計 

台 2 84,000 168,000 
偵測建築材料、儲存
槽體、管路等各種厚
度量測 

勞動檢查用高
階單眼相機 

台 1 75,000 75,000 

執行勞動檢查所需
搜查、檢測及聯繫設
備 

耐衝擊防水照
相機 

台 4 9,750 39,000 

非接觸式驗電
筆 

支 90 1,200 10,8000 

數位式絕緣高
阻計 

台 2 7,350 14,700 

照度計 台 6 6,300 37,800 

數位風速計 台 3 4,095 12,285 

手持雷射測距
儀 

台 15 4,725 70,875 

高倍望遠隨身
相機 

台 4 10,700 42,800 

對講機 組 10 2,750 27,500 

手提式無線擴
音機 

組 2 22,500 45,000 

總計1,322,640元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四)另本院就高雄市政府相關局處曾運用氣爆計畫內

核定經費購置設備、物品之妥適性，請行政院主計

總處協助釐清，據該總處表示：「依內政部 108 年 6

月 28 日內授消字第 1080822653 號函釋
5
略以，政府

                   
5
 內政部108年6月28日內授消字第1080822653號函釋略以，政府將民間未指定用途之捐款用

於災害防救法第36條第1項各款規定所列之災後復原重建事項者，當可認為係「與災民救助

直接有關之事項」；本案地方政府業已認定所轄忠烈祠符合同法第36條第1項第12款「住宅、

公共建築物、都市更新及地權處理」要件，爰可認為係「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內

政部105年9月26日台內消字第1050820730號函，針對受損校園廳舍之重建，亦認屬與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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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民間未指定用途之捐款用於災害防救法第 36 條

第 1 項各款
6
規定所列之災後復原重建事項者，當可

認為係『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內政部

函釋意旨，民間捐款供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

似包括政府應辦理之災害應變及復原重建相關事

項……。」等語，亦證氣爆災害事件捐款應用於災

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 

(五)綜觀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提報「高雄市 731 石化氣爆

事件協助氣爆沿線所埋設石化、民生管線清除作業

，遂行後續重建計畫」以氣爆捐款購置屬執行勞安

及勞動檢查所需之防護、搜查、檢測及聯繫等設備

，以及該府消防局提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增補救

災裝備器材計畫」以氣爆捐款購置消防衣褲、消防

帽等設備，此二局處均以氣爆捐款購置帄時執行業

務所需之設備，顯與上開災害防救法規定「民間捐

助救災之款項，由政府統籌處理救災事宜者，應專

款專用於提供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不得挪

為替代行政事務或業務之費用。」有間，核有違失

。 

(六)又，該府文化局規劃辦理「高雄市 731 氣爆紀念裝

置藝術維護計畫」經費預計 120 萬元，經氣爆捐款

                                                        
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 

6
 災害防救法第36條第1項: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事 項，並鼓勵

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一、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查、統計、評估及分析。二、災

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三、志工之登記及分配。四、捐贈物資、款項之分

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五、傷亡者之善後照料、災區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持。

六、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導。七、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設施之復原重建。八、受災

學生之就學及寄讀。九、古蹟、歷史建築搶修、修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十、古蹟、

歷史建築受災情形調查、緊急搶救、加固等應變處理措施。十一、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

及處理。十二、住宅、公共建築物之復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理。十三、水利、水土

保持、環境保護、電信、電力、自來水、油料、氣體等設施之修復及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

十四、鐵路、道路、橋樑、大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及農漁業之復原重建。十五、環境消

毒與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十六、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十七、其他有關災後

復原重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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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戶管理會第 2屆第 3 次會議(107 年 10 月 22日召

開)審議通過，遭質疑以氣爆捐款支應之妥適性，

該府文化局始於 108 年 8 月 23 日以高市文創字第

10831519500 號函向社會局提送計畫撤案申請，經

109 年 2 月 18日第 4 屆第 1 次管理會通過撤除本案

，並全數繳回經費，轉由該府文化局預算支應在案

。經核，上開支用，顯將氣爆捐款運用於非與災民

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上，亦有未當。 

(七)綜上，高雄市政府因應氣爆事故發起勸募捐款中，

未指定用途計 40 億餘元，縱使捐款未指定用途，

惟係因應氣爆災害事件所為之捐款，該府應將捐款

用於災民救助及災區重建事項，災害防救法規定民

間捐助救災之款項，由政府統籌處理救災事宜者，

應專款專用於提供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不

得挪為替代行政事務或業務之費用。然經本院調查

發現，高雄市政府部分局處運用氣爆捐款購置機關

執行業務所需之設備，顯與上開災害防救法之規定

有間，核有違失；另該府文化局將氣爆捐款用作設

施維護費使用，顯與氣爆災害事件無直接關聯，亦

有未當。 

二、高雄市政府對於該府市長當時公開與台灣區珠寶工

業同業公會及其所捐贈支票合影公諸於世、具宣示效

果之該筆捐款，竟無法提出完整捐款明細資料來澄清

外界質疑，僅能依據其所推測可能與該同業公會相關

之支票共計20張加總推論金額相符為3,204萬1,910

元，又迄本院完成調查時仍未能完全釐清該筆捐款之

相對應收據，顯有未當。 

(一)陳訴人向本院陳訴有關台灣區珠寶工業同業公會

（下稱珠寶公會）捐贈3,204萬1,910元，高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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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卻只開立2,726萬1,910元收據，並提供本院，關

於其於108年10月25日函請珠寶公會說明高雄731

氣爆捐款相關事宜，經該公會於同年 11月 25日

(108)欽一字第148號函復之函文影本、該公會前往

高雄市政府捐贈款項時與市長合影照片影本及該

府於103年8月27日致贈之感謝狀影本等資料。該公

會並於上開函復中說明捐款無指定用途，該府社會

局係分別開立收據予捐款人等情。 

(二)本院請高雄市政府釐清珠寶公會 103年之捐款情

形，經該府於109年2月25日以高市府社救助字第

10931915600號函檢附捐贈儀式相關照片，函請該

公會協助釐清當時捐助氣爆事件之捐款金額、捐款

形式、如以支票捐助，其支票明細、捐款有無指定

用途、支票交付形式及交付對象等事項。珠寶公會

嗣於109年3月3日以(109)欽二字第023號函復高雄

市政府，略下： 

1、該會捐款金額3,204萬1,910元。 

2、捐款形式為支票。 

3、開立支票1張，其抬頭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支票號碼JN11XXXXX號。 

4、無指定用途，僅入氣爆善款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專

戶專用。 

5、交付形式如該府所附照片。 

(三)有關高雄市政府對於前開珠寶公會捐款之查證情

形，據該府於109年4月6日接受本院第1次詢問時提

供之書面說明資料指出，氣爆收款資料中，僅有1

筆以珠寶公會開立之支票，金額為886萬7,340元，

經查閱氣爆捐款收據清冊，該支票開立收據係以珠

寶公會、御ＯＯＯＯ有限公司、海ＯＯＯＯＯ有限

公司等 54筆珠寶同業公司行號或個人為收據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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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合計收據金額為886萬7,340元，該筆捐款用途

為指定捐助氣爆受災戶緊急安置、急難救助、房屋

修繕及振興高雄觀光產業之用等。然該府於109年5

月22日接受本院第2次詢問時表示，該府曾就函請

珠寶公會所提供捐款相關資訊向彰化銀行查證，惟

據該行表示該支票票號之金額並非3,204萬1,910

元，且提示機關亦非高雄市政府或該府社會局。爰

該府社會局清查當時之帳戶資料，以推測與珠寶公

會相關之支票共計 20張，金額加總即為 3,204萬

1,910元。收受捐款時，該府樂意配合捐款人之要

求分別開立多張收據。捐款時該府係依據捐款人之

意願，於該府入帳系統內註明捐款用途等語。又，

依據該府於接受本院第 2次詢問後提供之資料顯

示，上述該府所推測與珠寶公會相關之20張支票與

收據之查對情形，仍尚有部分支票未能完成查對工

作，如下表所示。 

表3 高雄市政府對其推測與珠寶公會相關之20張支票與收據之查對情

形 

編號 銀行 支票號碼 金額 付款帳號戶名 收據抬頭 

1 
台灣企業銀行 

ＯＯ分行 
7XXXXXX $200,000 

菁ＯＯＯＯＯ

有限公司 

菁ＯＯＯＯ

Ｏ有限公司 

2 
台灣銀行 

ＯＯ部 
0XXXXXX $8,867,340 

函請金管會同

意查調後再另

案函詢 

 

3 

永豐銀行 

ＯＯ分行 

2XXXXXX $450,000 

徐ＯＯ 

翁ＯＯ 

4 2XXXXXX $2,000,000 

台ＯＯＯＯ

Ｏ股份有限

公司 

5 2XXXXXX $300,000 
駿ＯＯＯ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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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銀行 支票號碼 金額 付款帳號戶名 收據抬頭 

6 
永豐銀行 

ＯＯ分行 
7XXXXXX $100,000 曾ＯＯ 

琳ＯＯＯ有

限公司 

7 
合作金庫 

ＯＯ分行 
2XXXXXX $200,000 尚未回復  

8 
合作金庫 

ＯＯ分行 
6XXXXXX $100,000 

函請金管會同

意查調後再另

案函詢 

 

9 
安泰銀行 

ＯＯ分行 
0XXXXXX $100,000 黃ＯＯ 珊Ｏ聯誼會 

10 
國泰世華銀行 

ＯＯ分行 
7XXXXXX $150,000 

鴻ＯＯＯＯＯ

有限公司 

鴻ＯＯＯＯ

Ｏ有限公司 

11 
第一銀行 

ＯＯ分行 
2XXXXXX $1,000,000 

大ＯＯＯ有限

公司 

大ＯＯＯ有

限公司 

12 
華南銀行 

ＯＯ分行 
6XXXXXX $1,058,800 奇Ｏ有限公司 奇Ｏ有限公司 

13 
華南銀行 

ＯＯ分行 
4XXXXXX $1,000,000 賴ＯＯ 

金ＯＯＯ 

有限公司 

14 

新光銀行 

ＯＯ分行 

0XXXXXX $100,000 
綺ＯＯＯ股

份有限公司 

綺ＯＯＯ 

有限公司 

15 0XXXXXX $400,000 
銘ＯＯＯ股

份有限公司 

銘ＯＯＯ 

公司 

16 0XXXXXX $1,575,770 
綺ＯＯＯ股

份有限公司 

一ＯＯＯＯＯ

Ｏ有限公司 

17 0XXXXXX $1,000,000 洪ＯＯ 戴ＯＯ 

18 0XXXXXX $960,000 洪ＯＯ 簡ＯＯ 

19 0XXXXXX $12,000,000 
綺ＯＯＯ股

份有限公司 

綺ＯＯＯ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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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銀行 支票號碼 金額 付款帳號戶名 收據抬頭 

20 0XXXXXX $480,000 洪ＯＯ 洪ＯＯ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四)經查，高雄市政府因應731氣爆災害事件發起勸募，

於收受捐款時應請捐款人儘量以書面表達其是否

指定捐款用途及其所指定之用途，對於依捐款人要

求分別開立收據情形者，亦宜於收據備查簿上註

明，並妥善存管相關書面資料，俾利日後之查考，

以杜爭議。本案高雄市政府雖表示捐款時該府係依

據捐款人之意願，並已於該府入帳系統內註明捐款

用途，惟對於該府市長當時公開與珠寶公會及其所

捐贈支票合影公諸於世、具宣示效果之該筆捐款，

竟無法提出完整捐款明細資料來澄清外界質疑，迨

本院調查期間，該府查證提供本院關於珠寶公會3

千餘萬元捐款之說明資料亦前後不一，首次說明表

示僅有1筆以珠寶公會開立之支票，且金額為886萬

7,340元，嗣經本院請該府確實查明後，該府再次

提供本院說明資料，竟僅依據其所推測可能與珠寶

公會相關之支票共計20張予以加總，認為金額相符

為3,204萬1,910元，且迄本院完成調查時仍未能完

全釐清該筆3,204萬1,910元捐款之相對應收據，難

杜質疑。再者，該府前市長與珠寶公會合影之支

票，經本院向彰化銀行調閱支票號碼為JN11XXXXX

號之支票影本發現，該支票之票面金額僅 9千餘

元，並非3,204萬1,910元，提示人為ＯＯ股份有限

公司，亦非高雄市政府或該府社會局，實際之支票

抬頭與金額均與合影之照片不符，難以取信於民，

相關作為，顯有疏失，核有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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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高雄市政府將應專款專用於提供與災民

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之民間捐助救災款項，用於購置機

關執行業務所需之設備及用作與氣爆災害事件無直接關

聯之設施維護費使用，顯與災害防救法之規定有間；又

該府對於該府市長當時公開與捐贈單位及其所捐贈支票

合影公諸於世、具宣示效果之3,204萬1,910元捐款，迄

本院完成調查時仍未能完全釐清該筆捐款之相對應收

據，相關作為，均核有疏失，爰依監察法第24條規定提

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李月德、陳慶財、楊美鈴、江明蒼、江綺雯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日 


